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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诸如“5岁女孩买股票狂赚20亿元”“9岁男童

短剧里爱上 5个成年女性”等这类凸显财富、情感成人

化的剧情，仅是一些微短剧内容、情节失范的冰山一角。

在不少儿童参演的微短剧中，情节设计已明显偏离

了其年龄应有的认知。例如，有的剧情安排两个孩子互

相对峙，口中吐露着“本宫”“贱人”等成人化的“腹黑”台

词，刻意模仿宫斗戏码，展现女主在孩童时期便已具备

非凡的“宫斗天赋”。

更有甚者，情节走向越发暗黑：孤女为救病母四处

奔波，却目睹母亲蒙冤自尽，血染雪地，随后恶毒的包租

婆竟将其卖入青楼。还有的剧情让未成年饰演“重生”

的恶毒反派，嘴里喊打喊杀，不断向主角献上毒计。除

了宫斗、宅斗、权谋，成人剧中的恋爱桥段也出现在儿童

微短剧。镜头前，七八岁的孩子模仿着成年人搭讪、骄

纵的姿态，口中说着“必须拿下她”等与其年龄极不相称

的台词，场面十分突兀。

对于“儿童演成人剧”的现象，像刘女士这样的短剧

爱好者已见怪不怪，她坦言：“很多短剧要拍主角的童年

往事，必然要用到小演员，也算符合主角的人物成长线，

能理解。”但她在观看之余也有些担忧：“小朋友们演得

像模像样，但这类剧情真的适合他们吗？”

新快报记者观察到，在短剧市场中，含有未成年人

元素的剧目并不少见，甚至已形成以“萌宝”为代表性标

签的剧集类型，吸引着特定受众的关注。更值得关注的

是，这些未成年小演员的“戏路”之广，远超其年龄范

畴。12岁的孩子能演绎深宅中的权谋与算计，5岁的孩

童扮演着逆袭复仇的“钮祜禄·萌娃”，有的孩子年龄小

到尚在襁褓之中，也能通过后期配音出演重生戏码，其

“演艺生涯”起步之早令人愕然。

市场有需求，便催生了这类未成年“童星”。新快报

记者跟随着某平台一部短剧进入一位名叫“陈昱彤”的

小演员的主页，她凭借着可爱长相已收获了39.8万人次

的固定粉丝。在她所出演的短剧评论区充斥着“演技真

好”“专门为她来看剧”的粉丝褒奖。资料显示，11岁的

年龄已经出演过23部短剧，堪称“老戏骨”，其作品热度

最高达4090万流量。

这些微短剧
正“催熟”你家孩子

部分微短剧剧情离谱把孩子变成“流量工具”，专家呼吁家长摒弃“啃小”心态

近日，一部名为《拜托爹地，咱家
真不普通》的儿童微短剧引发热议。
剧中，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模仿
起成人“大佬”派头，替父亲“操盘”炒
股，片刻间狂赚 20亿元。如此“开
挂”剧情，在吸引流量的同时，也令不
少观众直呼离谱。专家提示，这类作
品向孩子灌输“捷径成功”的扭曲价
值观，更让扮演者面临“人戏不分”的
心理风险，其制作本身也可能涉嫌侵
犯未成年人多项权利。

今年初，国家广电总局明确为
儿童类微短剧划定红线，严禁演绎

“霸道总裁”“腹黑心机”等成人化剧
情，平台随即下架、整改相关作品超
160部。

■采写：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微短剧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
涉嫌侵犯未成年人多项权利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专家、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

指出，当前部分短剧内容中呈现的“成人化、工具化、

娱乐化”乱象，实质是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严重侵

害。

所谓“成人化”是指让儿童演绎脱离其年龄特征

的剧情，如涉及婚恋、宫斗、“替嫁新娘”“养成系”等情

节，这直接侵犯了儿童的发展权和受保护权，使其暴

露于不符合身心发展规律的环境中。“工具化”则是将

儿童视为吸引流量或牟利的工具，如婴儿淋雨、超负

荷拍摄，严重侵犯了儿童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涉

嫌违法使用童工和监护失职。“娱乐化”则以低俗、猎

奇的方式消费儿童，将其作为娱乐消遣的对象，侵犯

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权，违背公序良俗。

针对上述问题，现行法律已构建起责任框架。从

内容看，让儿童出演“5岁股神”这类情节，首先违反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与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中“禁

止宣扬不良婚恋观”等条款相悖。从用工来看，即便

文艺单位依法招用，但让儿童超负荷拍摄或演绎不适

龄戏份，也涉嫌违反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保障其身心

健康的核心要求。

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了平台与

监护人的责任。平台对内容负有审核义务，不能以

“技术中立”为由推卸把关责任，若未能及时下架违规

内容，将面临警告、罚款等处罚。监护人若为利益，允

许孩子参与有害拍摄，则构成监护失职，轻则被训诫、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重则可依法被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家长应摒弃‘啃小’心态，以儿童最佳利益为首要

考虑，而非仅仅签一份‘同意书’。”郑子殷说。

然而，治理方面仍存有短板。郑子殷观察到，尽

管法律已对禁止儿童“成人化”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

大量微短剧仅经平台自审即上线，备案审查滞后，呈

现“先上线、后治理”的局面。现有处罚如下架、罚款

等，相比微短剧巨大的流量收益，违规成本不足以有

效震慑。

为此，他建议将涉未成年人短剧纳入“重点短剧”

或“普通短剧”范畴，强制要求剧本预审和成片备案，

而不是仅由平台自审。同时，进一步明确“成人化”的

认定标准，增强法律可操作性。

现象

许多人认为看短剧，就单图一个“爽”字，却不知

“爽”字背后有文章。广东省心理学会心理咨询与治疗

专委会副主委于东辉指出，像“5岁孩子买股票狂赚 20
亿”这类大开“金手指”（虚拟作品中的主角获得强大助

力以帮助其快速变强）的剧情，其核心吸引力在于构建

了一种“捷径成功学”的幻想。其叙事逻辑是：成功不依

赖于长期刻苦的学习与训练，而是取决于与生俱来的天

分和突如其来的机遇。

这两者都是个人无需通过持续努力就能“获得”的

要素，因而迎合了青少年渴望快速改变命运的心理。这

传递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会削弱青少年面对困难、持

续奋斗的内在动力，也极易让人产生模仿效应，带来价

值观的误导。

有报道称，有的儿童演员拍完戏后，将戏中的霸道

言行带入现实。一位专业拍摄萌宝类短剧的导演曾透

露合作的一名儿童演员在剧中饰演“老祖”（外表年轻，

其实活了数百上千岁，能力强大）。这名儿童演员的父

母说孩子拍完戏回到学校后，整个人的言行都带着上位

者的气息，动辄就对同学扬言“小心我灭你全家”。

对此，于东辉认为，对于出演此类剧集的儿童演员，

最大的风险在于“人戏不分”。儿童的心智尚在发展，极

易将表演情境中的设定、台词与能力误认为现实。“例

如，一个在剧中扮演天才的儿童，可能真的相信自己在

现实中拥有超高智商，从而轻视正常的学习与努力。当

这种基于剧情的错误自我认知在现实中碰壁时，会对其

造成心理冲击，这非常危险。”

“神童”能炒股擅宫斗
“萌宝”类短剧正流行

影响 爽剧易扭曲青少年价值观
最大风险在于“人戏不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针对儿童微短

剧中的粗放制作、内容良莠不齐等问题建言献策，指

出部分儿童微短剧内容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渲

染不良导向，同时存在算法过度推荐等问题，易对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亟须引起高度重视和有效

规制。

面对乱象，今年 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

听司发布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明确提出遏制“成

人化”倾向、纠偏“工具化”倾向、抵制“娱乐化”倾向。

提示要求，儿童类微短剧不得为制造戏剧冲突或以穿

越重生为由，刻意塑造腹黑、心机等儿童形象，宣扬以

恶制恶、权谋算计等观念。严禁以儿童身份演绎“霸

道总裁”、参与“校园霸凌”、展现“挑动对立”等成人化

剧情。

管理提示发布后，多部儿童短剧拍摄计划暂停或

延期。

今年3月，红果短剧发布违规内容治理公告，称自

1月以来，平台持续收紧儿童类微短剧的审核要求，强

化未成年内容安全保障，管控内容包括儿童形象演绎

心机、腹黑、总裁等成人化人设/情节、演绎超出其可承

受范围的生理/心理伤害情节。2月，平台共拦截/下
线/要求修改存在儿童负面情节微短剧160部。

监管 为儿童类微短剧划红线
下架整改160部作品

■■部分儿童微短剧剧照部分儿童微短剧剧照。。台词夸张台词夸张

或不雅或不雅，，容易带来负面影响容易带来负面影响。。


